
 

新進駐衛警察作業 

參考法規：【淡江大學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】 

     內政部警政署相關釋例 

作業流程： 

 

總務處簽核 

會人資處 

行政副校長代為決行 

人資處函請所轄警政主管機關核定 警局面談 

回復核可 

總務處簽報正式任用 

人資處函請所轄縣市警察機關備查 

復文確認後由人資處報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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